
 

武汉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实施方案 

 

按照国土资源部、中央编办、住房城乡建设部及省国土资源

厅相关要求和市委、市人民政府统一部署，加快建立全市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稳妥推进、有序实施、

平稳过渡，力争 2015年底颁发第一本《不动产权证书》，确保 2016

年底全面开展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发证工作，特制订本方案。 

    一、建立不动产登记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建立市不动产统

一登记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由市人民政府

分管副秘书长担任联席会议总召集人，市人民政府重点工程督查

协调办主任、市国土资源规划局局长担任副召集人、市国土规划

局、市编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市财政局、市住房保障房管局、

市农委、市园林和林业局、市地税局有关负责人为联席会议成员，

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成员单位有关处室负责人担任。联席会议

成员、联络员因工作变动需做出调整的，由所在单位及时报联席

会议予以调整。联席会议负责协调解决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建立

和执行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研究提出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建立的

工作思路和政策建议；协调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宣传和舆论引

导；协调不动产登记的制度体系、技术规范、信息平台建设等重

要问题；贯彻落实《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56号）

及相关法律法规；统筹协调对区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监督指导；

完成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国土规划局（市不动产登记局），承担

联席会议日常工作，汇总不动产登记执行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和问

题，提交联席会议研究，督促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 

    二、设立不动产统一登记机构 

按照《国土资源部中央编办关于地方不动产登记职责整合的

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15〕50号）、《省国土资源厅省编办关于

市县不动产登记职责整合工作的指导意见》（鄂土资发〔2015〕18

号）和《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整合我市不动产登记职责及设立

不动产登记机构的通知》（武编〔2015〕169 号）的相关要求，在

市国土规划局设立不动产登记局和登记机构，不动产登记局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前挂牌，履行不动产统一登记职能，指导各区完

成相关工作。 

牵头部门：市编办、市国土规划局。 

配合部门：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市财政局、市住房保障房管

局、市农委、市园林和林业局、市地方税务局、各区人民政府（含

开发区、风景区、化工区管委会，下同）。 

完成时限：2015年 12月 15日前。 

    三、开展不动产技术对接，提出登记信息互联互通方案 

以开展业务技术对接为突破口，坚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稳步推进的思路，组建由国土规划、住房保障房管、园林和林业

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推进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按照《国土资源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不动产统一登记与房屋交易管理衔接

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15〕90号）和市委、市政府相关要求，

市国土规划局、市住房保障房管局、市园林和林业局负责梳理房



屋交易、林权流转交易与不动产登记的工作关系和流程，理顺不

动产登记工作机制。重点分析研究国土规划、住房保障房管、园

林和林业等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互联互通及数据整合方式，形成

技术整合方案。 

牵头部门：市国土规划局、市住房保障房管局、市园林和林

业局。 

配合部门：各区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15年 12月 31日前。 

    四、开展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不动产统一登记试点 

根据技术对接形成的技术整合方案，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完成信息互联互通、数据整合及业务流程再造工作，开展不动

产统一登记发证工作。 

牵头部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国土规划局、

市住房保障房管局、市园林和林业局。 

完成时限：2015年 12月 31日前。 

    五、开展江岸区、黄陂区统一登记试点工作 

根据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试点形成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

经验，在江岸区、黄陂区开展统一登记发证工作。 

牵头部门：黄陂区人民政府、市国土规划局、市住房保障房

管局、市园林和林业局。 

配合部门：江岸区人民政府。 

工作目标：完成江岸区、黄陂区不动产统一登记发证。 

完成时限：2016年５月 31日前。 

    六、制定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规范 



根据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岸区、黄陂区试点效果，总

结工作经验，结合全市已有各类不动产登记系统、登记类型、登

记数据标准和测绘技术标准，形成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系统方案。

同时按照相关要求，结合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机构职责规定，制

定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性制度和配套文件，指导督促各区开展不

动产统一登记工作。 

牵头部门：市国土规划局、市住房保障房管局、市园林和林

业局。 

配合部门：市编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市财政局、市农委、

市地税局。 

工作目标：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相关规范和标准。 

完成时限：2016年 6月 30日前。 

    七、建设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 

市国土规划局牵头，市住房保障房管局、市园林和林业局配

合，根据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岸区、黄陂区试点经验，按

照相关规定实施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建设工

作，制定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技术规定和数据汇交规范，实现信

息实时互通共享，并做好档案的移交、保管工作，尽量避免出现

企业和群众重复提交资料的情况。市住房保障房管局、市园林和

林业局负责完善房屋交易、林权流转交易管理信息平台，确保与

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间的数据实时交换。 

牵头部门：市国土规划局。 

配合部门：市编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市财政局、市住房

保障房管局、市农委、市园林和林业局、市地税局、各区人民政



府。 

完成时限：2016年 12月 31日前（2019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整合到位）。 


